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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站推广服务协议书 
甲    方：  
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编： 

 

乙    方：深圳市梦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电    话：02061139130         传    真：02085577212 

地    址：广州市天河区棠东丰乐路丰乐居 4 幢 1106 室 邮    编：510655 

乙方向甲方提供“网站推广服务”，双方本着友好协作的原则，经协商签定以下条款： 

一、服务时间： 

自本协议书签定之日，即自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。 

二、服务项目及费用： 

在需要的项目的“□”内画“√”。 

□ baidu 竞价排名 □ google 右侧推广  

□ 163、sina、sohu 登陆、tom 推广 □ 中搜推广 

□  Yahoo  □  推广软件发布 

□ 其他  

备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键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服务费用总计：人民币__________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三、网站推广标准 

同意接受已选择服务的网站的服务规则。甲方网站上的所有链接都必须是有效的，且

必须能够链接到相关的内容；甲方网站必须不能包含任何根据已选择服务的网站判断可能

被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条例等认定为非法的、可能妨碍或侵犯人和第三方权利的、或

以搜索引擎公司自主判断认为属于煽动性、攻击性、违反社会公共道德准则、危害未成年

人等内容、产品、服务或其他信息。 

四、不可抗力  

  对于由于自然的原因或其他无法预见、控制的原因所造成的本服务协议的履行不能、

迟延、部分不能，任何一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。 

五、续费 

  乙方将在协议规定的服务期届满前的 20 个工作日与甲方联系是否延长服务期事宜。延

长服务时需根据“关键字”当时已选择服务的网站排名位置及价格，不一定能保证还能处

于当前位置和价格。如果甲方在服务期届满的 7 个工作日后仍未向乙方支付下一期服务费

用，乙方将通知已选择服务的网站把该网站从相应的网站专区撤除。  

六、法律的适用和管辖 

  本服务协议条款的生效、履行、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本服

务协议条款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相抵触而导致部分无效，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。 

七、协议生效 
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签定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

 
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（签字） 

 

 

甲方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    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定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www.diy1.com.cn 

 
对公银行帐号： 
户名称：深圳市梦想信息技

术有限公司 

开户行：深圳发展银行华强

支行 

银行帐号：11005767779301

个人汇款帐号 
户名称：林育辉  

开户行：招商银行  

卡  号：6225880202529609

广州市招商银行科技园支行

个人汇款帐号 
户名称：林育辉  
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  

卡 号：6222023602005657002

广州市工商银行棠德路支行 

更多汇款方式，请登陆 www.diy1.com.cn 查询 


